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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有關清盤呈請之最新消息 

 

 

 

本公告由高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條及

第 13.25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所規定的

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 

 

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本公司接獲一份呈請書（「呈請」） 

由展望控股有限公司按香港法例第 32 章《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條 

例》所規定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（「高等法院」）而作出， 

以本公司因無力償付債務為由的情況下本公司會由高等法院作出清 

盤。該呈請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正於高等法院 

審理。 

 

該呈請書是針對本公司未能結清的  62,735,752.11 美元款項而提出 

的。 

 

 

 

 



  

 

 

 

本公司將就此事尋求法律意見並考慮其選擇。本公司將向其股東及潛

在股東知會有關呈請的任何重大發展，並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。 

 

 
 

承董事會命 

高 富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主席 

黎東 

 

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黎東先生（主席）、陳亞非先生及梁

山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潤權博士、黃順來先生及胡超先生組成。 


